
附件四 

學術教育或實驗研發電信網路安全自評測試報告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人：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

電信網路種類：   □學術教育電信網路      □實驗研發電信網路 

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編號 自   評     項       目 

自 評 
審 查  

結 果 

備       註 符
合 

不
符
合 

符
合 

不
符
合 

一 基本項目：      

(1) 網路設置目的是否符合所核定之設置計畫？      

(2) 
網路設置地理範圍是否符合所核定之設置計

畫？ 
     

(3) 網路通信方式是否符合所核定之設置計畫？      

(4) 網路系統架構是否符合所核定之設置計畫？      

(5) 
網路系統建設計畫是否符合所核定之設置計

畫？ 
     

(6) 
設置之網路是否經主管機關核准與其他電信事

業之網路互連？ 
    

1. 本項如答“符合”

時，請檢附與其網路

互連之業者同意書

及本身網路安全事

件之通報作業程序

及應變措施。 

2. 若未與其他電信事

業之網路互連者，本

項不用填寫。 

(7) 
所設置之網路使用無線電頻率時，其電波涵蓋範

圍是否符合所核定之設置計畫？ 
     

二 其他項目：      

anita
註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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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
對於電信傳輸線路、交換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設

置是否有電路安全保護措施？ 
   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(2) 是否於電信設備設置處所作門禁管制措施？    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(3) 是否有對登入者進行登錄、驗證動作？    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(4) 
是否具有檢測連線的來源位址與目的位址網路

路由之控管措施？ 
   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

    本自評測試報告所列項目，申請人已逐項自行審驗填列屬實，並承諾如因設置使用之網路所

衍生之任何爭議或造成用戶、互連網路之電信設備或第三人之損害時，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處理

及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 

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印章： 

  

 地址： 

 
審查結果：   □合格 

 

             □不合格 

               不合格之理由及原因： 

備註： 

一、上述自評項目中如答「不符合」時，請填寫附表「未辦理事項說明表」。 

二、在自評項目二「其他項目」如答「符合」時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基本項目有任一項之審查結果為「不符合」時，則本件審查結果應不合格。 

 

審查單位：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  (蓋承辦單位章)   



附件四附表       

未辦理事項說明表 
填寫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審查 

項目 

編號 

自  評  項  目 未辦理之理由 未來改善作法及時程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 




